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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实习实验经费的管理，提高实习实验经费

的使用效率，保障实践教学的水平和质量，结合学校实际，特制

订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及要求 

（一）实习实验经费是用于学校各专业教学计划设置的实践

教学环节的专项经费。实行“统一预算、统筹分配、专款专用”

的原则。 

（二）实习实验经费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学校的有关财经制

度，做到按预算，不超支，厉行节约，专款专用，使有限的经费

发挥最大效益。 

（三）各教学单位负责人应严格掌握实习实验经费的使用，

确保本单位承担的各专业、各年级学生教学计划内各类实习（含

实训，以下简称实习）、实验课程的顺利进行。安排实习时，以

满足教学大纲为前提，贯彻“就近就地”安排实习，厉行节约。 

二、实习实验经费内容及开支范围 

本规定中的实习实验经费包含校外实习经费、校内实习实验

费用、毕业设计（论文）经费等，具体开支范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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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外实习经费 

实习单位管理费（培训费）、校外指导教师劳务费、学生校

外实习交通费、教师差旅费、学生校外实习责任险或人身伤害意

外伤害保险、学生校外实习费（含交通费及住宿费）、实习研讨

的会务费，以及个别特殊专业（如艺术类、旅游类等专业）教学

实习必需的、适当的旅游景点门票费等。 

（二）校内其他实习实验经费 

校内各类实践教学需要购买的实验用品，如实验元器件、耗

材（含毕业设计所需部分耗材）等费用。 

（三）毕业设计（论文）经费 

发放给应届毕业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毕业实习经费、

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手册制作费用、耗材费等。 

 三、组织管理 

（一）教务处、财务处为实习实验经费管理部门，负责全校

实习实验经费的预算、分配和报销。 

（二）教务处负责审核各教学单位实践教学计划、实验实习

经费预算，组织各教学单位编制年度实习实验经费预算。 

（三）各教学单位领导负责开支审批。 

 四、工作程序 

（一）学校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社会物价等因素

确定各专业实习、实验费、毕业设计（论文）等费用的生均标准。 

（二）各教学单位根据当年的预算执行情况，以及下一年度

的实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性质、专业特点、学生人数和教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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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等情况，预算下一年度的实习实验经费，经教务处审核后报财

务处，由财务处将预算指标分配各教学单位。其中公共类的实践

教学（金工实习等）的实习实验经费，统一分配给课程承担单位。 

（三）各教学单位在实习实验经费开支范围和预算额度内，

按学校相关的财务审批权限审批后开支实习实验经费。 

五、实习实验经费报销 

（一）校外实习经费报销 

校外实习须事先填写实习（实训）实施计划表，报教学单位

分管教学工作的领导批准后报教务处备案。实习结束后，指导老

师应在一周内提交实习总结，一个月内凭经费报销单据，经教学

单位领导批准，到财务处一次性办理报销手续。不能一个专业班

级一次实习分多次报销或由教学单位集中报销。 

1. 实习单位管理费（培训费） 

实习单位必须收取的实习管理费（培训费）应严格控制，报

销时凭实习单位发票报销。如因特殊情况，确实无法取得正式票

据的，需事先写出书面说明，经教学单位分管教学的领导同意后，

方可以校外指导教师劳务费的方式发放。 

2. 校外指导教师工作量 

校外集中实习期间的校外指导教师工作量，按照学校要求依

据教学工作量文件核算发放，不从实习实验经费中支出。 

3. 学生校外实习交通费 

教学单位集中组织前往市区内开展实习的租车费，或去外地

实习集中送火车站及机场的租车费，在经费预算内凭交通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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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报销。 

4. 教师差旅费 

学校教师到桂林市所属城区及其乡镇以外地区带领学生参加

实习等教学活动，差旅费按照学校差旅费管理办法中有关教师指

导实习的差旅费管理规定执行。实习（实训）实施计划表中需明

确校内指导教师或带队教师是否计算教学工作量以及工作量的分

配方案，计算教学工作量的补助按指导实习补助标准计算，不算

教学工作量的补助按出差补助标准计算，需到教务处审核备案。 

5. 学生校外实习责任险或人身伤害意外伤害保险 

组织学生到校外进行实习，实习前应统一为学生购买实习责

任险或人身伤害意外伤害保险。 

6. 学生校外实习费 

学生前往市区外开展的实习，交通费、住宿费由学生自行承

担。教学单位在当年预算额度内，可以给学生发放一定的校外实

习费。 

（1）校外实习费限额标准：艺术类专业市外实习费每人每

年最高限额 200 元。其他教学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确定。 

（2）实习交通费、住宿费由教学单位按照实习人数造册，

如实填写《学生校外实习费发放表》（附件 1），经教学单位领导

审批后报账，直接发放到学生银行卡。 

（二）应届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毕业实习经费 

学校给予应届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毕业实习经费，用

于毕业设计（论文）制作、打印费用以及毕业实习交通费、住宿



 

  —5— 

费、分散自主开展的毕业实习保险费。 

1. 应届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毕业实习经费限额标准：艺

术学类 200 元/人、工学类、理学类 150 元/人、文学类 80 元/人。 

2. 由教学单位在春季学期第 15 周前填写《应届毕业生毕业

设计（论文）、毕业实习费发放表》（附件 2），经教学单位领导

审批后报账，直接发放到学生银行卡。 

（三）校内其他实习实验费报销 

实践教学过程中需要购置的实验用品由课程承担单位在经

费预算范围内购置。按国有资产管理处相关规定执行耗材采购流

程，办理验收手续后，凭发票报销。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普通全日制学生，从公布之日起执行。本

办法由教务处、财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 学生校外实习费发放表 

2. 应届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毕业实习费发放表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2019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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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7 日印发  


